关于《三门峡市仰韶文化遗址保护条例

（草案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现就《三门峡市仰韶文化遗址保护条例（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草案送审稿）》）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仰韶文化是我国黄河流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远古文化，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源头。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依靠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由此确立了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发现地、命名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的地位。后历经百年的考古调查、发掘、研究，明确了三门峡地区为仰韶时期文化遗址核心区、富集区的基本判断，据不完全统计，我市现有仰韶文化遗址245处，渑池县30处，灵宝市152处，陕州区18处，湖滨区7处，义马市6处，卢氏县32处，其中中国考古圣地仰韶村遗址、华夏文明根源庙底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选地北阳平遗址群等在国内外具有的巨大影响力。

2021年10月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三门峡隆重举办。习近平总书记亲致贺信，从根本上确立了仰韶村中国考古圣地地位，扩大了仰韶文化世界影响、展示了三门峡城市形象，为三门峡文旅名市建设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我市开展仰韶文化遗址保护立法，对于坚定文化自信，依法推进我市仰韶文化遗址保护和永续利用，为探源中华文明、中原文明，讲好“仰韶文化故事”，进而讲好“黄河文化故事”，推进文旅名市建设，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仰韶文化遗址保护工作，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在基本建设前实现了考古前置，在工程选址时，征求文物部门意见，尽可能避让仰韶时期文化遗址，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是，我市仰韶文化遗址数量众多，近年来还时有新发现的遗址出现，一些遗址单体面积较大、遗址群辐射面广，保护工作复杂程度较高，相关工作面临现实困难，因此，采取法治手段加强仰韶文化遗址保护工作，非常紧迫和必要。此次立法将对我市仰韶文化遗址按照一定程序予以调查认定，进行有效保护管理。通过加强立法的方式，使我市仰韶文化遗址保护和永续利用有法可依，这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的切实贯彻落实。

二、起草《条例》的依据

《条例》制定的法律法规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河南省旅游条例》《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同时，现有的《长城保护条例》《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三门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仰韶文化遗址保护的决定》等，为我市《条例》的起草提供了参考和可借鉴的经验。
三、起草过程
我市为《条例》的起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2021年至今，市人大和文物部门在认真总结我市仰韶文化遗址保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多次组织召开仰韶文化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同时深入灵宝市西坡遗址、北阳平遗址、铸鼎原遗址、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等，对我市仰韶文化遗址保护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项调研。2021年4月30日，三门峡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仰韶文化遗址保护的决定》，为此次立法奠定了扎实工作基础。
2022年12月9日，接到立法起草任务后，市文广旅局成立了由党组书记、局长毋慧芳同志任组长的立法起草工作领导小组，在前期充分调研和资料收集分析的基础上，草拟了《条例（草案送审稿）》在《三门峡日报》和市文广旅局网站全文刊发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并向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多家市直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各县（市、区）文旅部门和相关文博单位发函征求意见。2023年1月6日召开了由文物专家、法律专家、相关文博单位参加的论证会。在以上过程中，共收到反馈意见20余条。我们对收到的意见和建议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采纳和不予采纳均进行了逐条理由说明。在上述基础上，形成了《条例（草案送审稿）》。
四、内容和特点

《条例（草案送审稿）》立足我市市情，按照针对性强、突出特色的立法原则，主要围绕仰韶文化遗址的保护、管理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共二十五条。

一、关于仰韶文化遗址的定义、适用范围。
首次明确了三门峡市仰韶文化遗址的法律概念，概括性规定仰韶文化遗址的适用范围和保护对象。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等活动都应当遵守条例。

二、关于遗址保护的管理体制。

理清管理体制、明确职责分工，规定市政府应当加强对仰韶文化遗址保护工作的领导，市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做好遗址保护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市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遗址保护的相关工作，要求县（市、区）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履行区域内遗址保护的相关职责，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遗址保护的相关工作。

三、关于建立遗址名录保护制度。

为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切实将已发现的重要遗迹保护好，建立了遗址名录保护制度。县（市、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仰韶文化遗址进行调查，提交市级文物主管部门评审，由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特别是对尚未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仰韶文化遗址，自认定之日起及时向文物主管部门申报，依法核定公布为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这一规定对我市仰韶文化遗址保护工作将起到重要作用，仰韶文化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一旦遭受破坏，将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及时保护，十分必要。
四、关于遗址的研究、宣传和合理利用。

明确了遗址的利用原则、科学研究、公益宣传、教育引导等内容，旨在促进仰韶文化的挖掘、阐释、展示和传播，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正确处理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五、关于法律责任。

罚则部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文物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没有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内容。在加强保护管理、强化措施手段的同时，注重结合本市实际，突出地方特色。同时对失职渎职行为规定追责条款，促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依法履职尽责。
    以上说明和《条例（草案送审稿）》，请予审议。



